
臺中區監理所 

112 年度「機車上駕訓無違規抽獎活動」 

一、活動目的： 

為推動機車駕訓，除交通部補助訓練費 1,300 元及爭

取地方政府、企業團體補助外，更持續積極尋求社會企業

團體合作機會，藉由公私協力，鼓勵轄區民眾踴躍參加機

車駕駛訓練，培養遵守交通規則及正確駕駛習慣，養成防

禦駕駛及責任駕駛之觀念，期降低機車騎士之傷亡。 

二、主辦機關： 

臺中區監理所 

三、協辦單位： 

臺中市機車商業同業公會、臺中市汽車商業同業公

會、臺中市大臺中機車商業同業公會、豐原監理站、彰化

監理站及南投監理站 

四、參與駕訓班： 

臺中市 

瑞聯駕訓班 0424613496 臺中市西屯區福雅路 257 號 

嶺東駕訓班 0423811832 臺中市南屯區嶺東路 120 

裕元駕訓班 0423502511 臺市西屯區安和三街 98 號 

東海駕訓班 0426911732 臺中市大肚區遊園路一段 126 號 

豐年駕訓班 0422806677 臺中市大里區大智路 600 號  

中山駕訓班 0425296277 臺中市豐原區國豐路二段 195 巷 19 號 

大豐駕訓班 0423392399 臺中市霧峰區草湖路 185 號 

連豐駕訓班 0425281707 臺中市神岡區五權路 88 巷 17 號 



富國駕訓班 0426805226 臺中市外埔區水美里山美路 519 號 

彰化縣 

國彰駕訓班 04786326 彰化縣花壇鄉北口村中山路 2 段 581 號 

中興駕訓班 048780108 彰化縣埤頭鄉文化路 145 號 

全國駕訓班 047789122 彰化縣鹿港鎮海埔里顏厝巷 67-23 號 

南投縣 

成功駕訓班 0492562074 南投縣草屯鎮中正路 437 巷 20 號 

新天地駕訓班 0492322389 南投縣草屯鎮成功路一段 925 巷 9 號 

大榮駕訓班 0492229626 南投市嶺興路 66 號               

新生駕訓班 0492987888 南投縣埔里鎮西安路一段 555 巷 10 號 

德山駕訓班 0492641439 南投縣竹山鎮東鄉路 8-126 號 

 

註：凡於活動期間新籌設立案之機車駕訓班學員亦可參加

本加碼活動。 

五、抽獎對象及條件： 

112 年 7 月 1 日～112 年 11 月 30 日期間報名前開駕

訓班普通重型機車班，並經考試及格取得駕照之學員。 

取得駕照後至抽獎前駕駛車輛（含汽車、機車）無違

規及肇事紀錄者（以公路監理 M3 系統為準）。 

六、抽獎時間： 

112 年 12 月 25 日前辦理抽獎。 

七、抽獎獎項：獎項分 7-11 商品卡、現金與獎品 3 種，中

獎名額 34 位。 



 

獎項 品項 名額 備註 

獎金 2,000 元 3  

獎金 1,000 元 6  

獎金 500 元 6  

商品卡 2,000 元 3 100 元商品卡 20 張/人 

商品卡 1,000 元 6 100 元商品卡 10 張/人 

商品卡 500 元 6 100 元商品卡 5 張/人 

獎品 【HAPADO】不

沾方形鴛鴦鍋 
1 市價約 2,000 元以上 

獎品 【Oichan】碳鋼

微壓鍋 
1 市價約 1,000 元以上 

獎品 DANRO 雙層防

燙快煮壺 
1 市價約 1,000 元以下 

獎品 DANRO 複底巧

巧鍋 
1 市價約 1,000 元以下 

 

八、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、參加本活動之學員於參加之同時，即視為同意接

受本注意事項之規範；如不同意本注意事項之全部

或一部分，請於報名時表明不參加本活動，未表明

不參加者視為同意參加。 

（二）、得獎名單公布：主辦單位將於 112 年 12 月 25 日



前以監理 M3 系統亂數抽選，並在本所機車駕訓補

助專區網站公布得獎者；惟為保障得獎者個資，將

不顯示得獎者完整之姓名。 

（三）、參加者同意相關個人資訊由主辦單位於活動範圍

進行蒐集、電腦處理及利用，得獎人並授權主辦單

位於官方網站、臉書等媒體公布得獎者之姓名(部

分)供兌獎使用，並不做其他用途。 

（四）、若得獎人資格不符合、不同意或違反本活動規定

者，主辦單位保有取消得獎資格及參與本活動的權

利。 

（五）、得獎者應依通知時間，攜帶身分證(居留證)親至指

定地點領取獎品，主辦單位不負責郵寄或以其他方

式交付之，逾期未領取者，視同自動放棄得獎權

益。若得獎人因資格不符或放棄中獎資格者，不另

行公告，主辦單位不再進行通知亦不替補名額。 

（六）、抽獎結果，主辦單位將主動以電話聯絡得獎者，

敬請密切關注。如主辦單位未能以電話聯繫到得獎

者（以主動聯絡至少 3 次）或於通知之日起 7 個日

曆天內未依本注意事項規定方式回覆確認領獎資格

者，視同放棄其領獎資格，不另行公告，主辦單位

不再進行通知亦不替補名額。 

（七）、中獎人自公布得獎日起至指定期間前未完成領獎

手續，將視為自動放棄得獎資格，並不提供任何替

代獎項。中獎名單將於領獎資格確認後公布於活動

網站，如因資料不全或不確實以致無法連絡者，均



視同放棄中獎資格。 

（八）抽獎活動係屬機會中獎類別，應依中華民國稅法規

定辦理： 

1.中獎者若為本國籍者，中獎價值超過新臺幣

1,000 元，但未超過新臺幣 20,000 元者，毋須預

先扣繳 10%稅款，惟仍須列入中獎人年度所得計

算。 

2.中獎者若為非本國籍者，不論中獎金額，須先就

中獎所得扣繳 20%機會中獎稅後，始發予中獎獎

項，並開立扣繳憑單。 

3.若有其他未盡之事宜，悉依中華民國稅法之規

定。 

（九）中獎者不得要求折現或轉換其他商品，或將受贈資

格移轉予他人，主辦與活動單位不負獎品之任何維

護或保固責任。 

（十）本活動注意事項所提及之金額，其幣值均為新臺

幣。 

（十一）主辦單位保留隨時增刪、調整、暫停或取消本活

動內容及細節之權利，無須另行通知；主辦單位對

本活動擁有最終解釋權。 

 

 


